
0707

广告专版 电 话：65369288 传 真：85991765 E-mail：hwbch@vip.sina.com 海外联络与合作部：65369399 65369413 65369398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专版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国HS玛尔山有限公司(HS MULSAN CO.，LTD)：本院受理烟台盛隆

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起第3日上午九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公告

根据《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护堤路枫溪段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关

事项的通告》（潮府告[2015]3 号）、《潮州市枫溪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潮州

市护堤路拓宽改造工程（枫溪区池湖、蔡陇段）建设用地及地上附着物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枫管[2015]2 号)精神，我办须对位于枫溪

区池湖村安南庙老公厅后巷 1 号及池湖村安南庙老公厅 1 号黄氏公厅

后厅右侧的房屋 2 处依法进行征收。经潮州市房地产交易所测绘队

测量面积分别为房屋 62.56 平方米、滴水 2.76 平方米，简易房 32.16 平

方米；房屋 31.24 平方米，滴水 1.88 平方米。由于上述房屋产权人不明

确，请房屋产权人或其合法继承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持有

关房屋产权证明、本人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到潮州市护堤路枫溪段拓

宽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办理有关征收安置补偿事宜。逾期未办理

有关征收安置补偿事宜的，我办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证据和财产

保全。特此公告。

潮州市护堤路枫溪段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办公地址：潮州市枫溪区南国花苑二期正门右侧2号铺面

电 话：0768-3939169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涂宗平：本院受理原告张妹新诉被告涂宗平离婚纠纷一案，原告

张妹新向本院起诉要求与被告涂宗平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6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小妍：原告陈晓辉诉被告董小妍离
婚纠纷一案，我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马潇潇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克英、孟秀文组成合议庭，书记员赵一凡担任
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双方离
婚；2、婚生女 Brooke Chen由陈晓辉抚养，被告董小妍每月支付抚养费
3500元至其年满 18周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应
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骁：原告刘增丰诉被告刘桂云、刘
增利、刘增强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我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院中央民族大学
家属宿舍 18 号楼高 10 门一层 5 号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刘进川的份额
由刘增丰继承）、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
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
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
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年海民初字第20126号

白京姬：本院受理原告金淑芝与被告白恩、白京玉、白京姬法定继承
纠纷一案，原告金淑芝要求：1、依法继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27
号民族大学宿舍10号楼高二门二层9号房屋；2、本案诉讼费平均承担。
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等诉讼材
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届满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旅民初字第1430号

姜冰呐：本院受理原告百炼铝顺（大连）铸造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答辩状、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调解建议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晓丹：本院受理原告杜国羽、杜颖、
杜丽、杜春林诉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
里六区4号楼4层403号房屋进行分割。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十时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二十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东：本院受理王雪贞与海晔、王
晓南、海潇、王晓东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2014）东民初
字第03268号民事判决书，后海晔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锦良：本院受理原告丁爱珍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黄志荣：本院受理原告张桂华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鄂鄂州中民三初字第
00002 号案件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九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国 HS 玛尔山有限公司(HS

MULSAN CO.，LTD)：本院受理烟台水星食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
之日起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起第 3日上午九点(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上海市医药学校——

校企联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联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袁晓如

2012年出台的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
年，上海要成为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创新的
重要基地，确立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先地

位。近年来，为了进一步适应上海市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上海市医药
学校作为上海医药 （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
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紧密围绕发
展定位，将服务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服务上药集团发展作为教育教学的中
心任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新领域和新
机制。

2013 年 4 月，经国家教育部、人社部
门、财政部门批准，上海市医药学校成功
入选第三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校立项建设单位。学校以此为契机，凝
心聚力，以校企合作为切入点，在专业内
涵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真抓实
干，通过和相关企业进行有效、深度的校
企合作，在多个专业开创全新的人才培养
模式，为上海市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人力支
撑。上海市医药学校校长陆国民表示，学
校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推动生物技术

制药、药品食品检验等重点专业的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为提升医药产业竞争力，使
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提供人力支撑。

专业布局，对接医药企业需求

近年来，为了主动适应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服务上海市生
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上海市医药学校进行
了专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将原有的医药卫
生、商贸旅游、加工制造三大类 7 个专业
统一调整为医药卫生类 6 大专业，聚焦医
药产业链的药品生产、药品流通、制药设
备维修等环节。

学校的专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对接医药
产业的布局和结构调整，从根本上做到了
职业教育服务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也为校
企合作工作的有效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专业布局对着企业需求，课程设置对
着岗位要求，学生能力要求对着岗位职业
证书要求。

制度建设，夯实校企合作基础

上海市医药学校对于校企合作的指导

思想是：坚持需求驱动，坚持实践导向，
坚持校企共赢，以人才培养为切入点，校
企深度对接，实现整合资源，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品
牌。长期以来，学校始终注重建立健全校
企合作制度、完善校企合作机制，不断夯
实校企合作的制度基础。

学校成立了上海市医药学校校企合作
领导小组，制定 《上海市医药学校校企合
作领导小组条例》。领导小组根据学校发
展定位、办学方向和社会服务的总体要
求，统领各职能部门在订单培养、企业培
训等方面与企业的全面合作。

通过制定 《上海市医药学校校企合作
领导小组条例》，明确了校企合作领导小
组工作职责，为校企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在校企合作领导小

组的框架下，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专
业建设、课程标准与教材开发，通过
经常性的沟通协调，破解难题，每半
年组织一次校企合作沟通见面会，不
定期举行大型的校企合作论坛。

顶岗实习是校企合作的主要形式
和途径，为了保证学生顶岗实习工作
的顺利开展，上海市医药学校制定

《上海市医药学校顶岗实习管理办
法》，对于学生实习岗位、实习单

位、学生实习的组织体系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分别制定 《上海市医药学校顶岗实习
学生管理和考核办法》 和 《上海市医药学
校实习带教教师管理办法》，明确实习学
生和带教教师的职责，保证实习生按时完
成实习任务、顶岗实习工作有序进行。

校企联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自 2013 年开展示范校建设工作以来，
上海市医药学校围绕着三个重点专业，开
展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校企合作，调研
企业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
校、学生、企业、社会共赢。

1.生物技术制药专业“全程仿真式”
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市医药学校生物技术制药专业以
培养合格的生产岗位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
标，通过多次专业调研和头脑风暴，建立
起动态调研机制，先后组织专业教师赴32
家生物医药企业开展调研，摸清企业对中
职生物技术制药专业人才的岗位技能和素
质要求。在对该专业人才岗位职业能力分
析的基础上，与合作的多家企业共同开发

“全程仿真式”人才培养方案和中高职贯
通培养方案，聘请专家论证，选取了 4 个
工作岗位的14项工作任务，将典型工作任
务转化成教学任务。

生物技术制药专业与上海医药集团中
央研究院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组建了
两届校企合作班，举行了校企班招生的宣
讲会、企业面试等活动。学生在中央研究

院实习，进入真实的工作环境，围绕细胞
培养、分离纯化、检定三大岗位群 6 个岗
位，开展轮流定岗学习。真实的工作环境
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
生的操作技能，更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
涌现出一大批技术技能过硬的优秀学生。

2.药品食品检验专业“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市医药学校药品食品检验专业以
培养合格的药品检验人员为目标，构建了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了“岗位体验式”教学模式，实现了
专业与产业、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群要
求、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
有效对接。

示范校建设期间，药品食品检验专业
不断完善校企合作对话沟通机制，促进校
企信息交流，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与企
业建立深度合作平台，不断创新“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与上海信谊、上海新亚等12家企
业组建了校企合作班，在教学中，聘请行
业技术人员担任带教师傅，以药检岗位流
程中的检测项目作为教学项目、引入标准
操作规程 （SOP）、行业标准 （《中国药
典》） 等职业标准，依照企业对员工的岗
位评价方式制定教学评价内容，使学生的
岗位实践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3.药剂专业“校企合作，全程嵌入”
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市医药学校药剂专业以培养药品
流通领域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积极探
索出“三大融合”的理念：专业教学标准
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融合；专业教学过程
与岗位真实情境融合；学校学业评价与职
业技能鉴定融合。将职业资格考证纳入课
程体系，以国家职业资格要求设置课程模
块，优化职前职后一体化人才培养，解决
了职前职后教育衔接和沟通不畅的问题。

“校企合作，全程嵌入”的人才培养
模式使学生从课堂学习、企业见习、参与
企业重大的文化活动到企业顶岗实习，始
终处于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的循环交替
中。既注重传统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学
生操作技能、职业能力的提升，提高了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药剂专业与上海第一医药、华氏大药
房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构建了
学生从药店营业员、药师到店长的一站式
培养平台，为药品库存管理、药品批发、
药学服务等药品流通环节提供了人才储备
和支撑。

共建共享，助力医药产业发展

上海市医药学校与上海普康药业有限
公司以“多元投入、互利共赢”为思路，
产教进行深度融合，创建了产教一体“五

共”型生产性实训基地。双方共谋基地建
设规划，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共享基地产
教运行，共育专业技术人才，共享基地合
作成果，助力医药产业发展。

经过两年的建设和开发，基地现可提
供实训场所6200平方米，实训设备设施净
值 3000 万元；校企共同开发教学项目 8
个，实习实训岗位 15 个。两年来，已有
1088名学生进行认识实习，240名学生开展
生产实训，65名学生顶岗实习。学校16名
专业教师和60余名公共课教师进入基地分
别进行实践教学能力的培训和职业体验；
基地还为上海市本科和高职院校药学专业
的 180 名学生开展教学实习，10 余名专业
教师的企业实践培训提供场地和师资。

在“共建共享、产教融合”的校企合作
机制下，学校开展对企业职工的技术培训，
提升员工的素质，先后有多名一线工人获得
了国家职业资格四级证书；加速设备更新改
造，新增产能190万（粒）/天；同时借助学
校的先进仪器设备和技术力量，提高企业产
品报批速度，加快新产品研发进程。

上海市医药学校一直以来都注重国际
化合作办学，开发了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
准，并与罗氏、施贵宝等多家外企开展校
企合作。2015年，上海市医药学校与上海
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共建 “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和国际化办
学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学生在外企的真
实工作环境中学习成长，接触先进的生产条
件，近距离感受外企浓郁的企业文化氛围，
耳濡目染，为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成长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实习学生也为企业带
来了新鲜血液，学生的细致操作、创新思维
无时无刻不在反哺着企业的发展。

改革传承，展望校企合作未来

医药学校副校长茅燕萍介绍，上海市
医药学校的校企合作一路走来，大致经过
了三个阶段：企业接受学生顶岗实习的初
级阶段，企业兼职教师进入学校课堂的中
级阶段，校企一体化阶段，主要是学校有
几个专业开始和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校企合
作，深度融合。

下一步，上海市医药学校的校企合作
将朝着全面深化校企一体化的阶段发展，
把学校所有专业和企业对接。学校现有六
大专业，未来力争每一个专业都找到合适
的企业进行对接，在专业课程设置、专业
教材开发、实训中心建设、师资队伍培
养、学生实习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对接，
真正做到校企紧密结合，产教深度融合。

未来的上海市医药学校将在“未来决
定现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深化校
企合作，不断注重内涵建设，全面实施跨
越战略和特色发展战略，办出具有国际竞
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医药职业教育，助力
医药产业发展。

▲ 陆国民校长和上海
罗氏制药负责人共同为实
训基地揭牌

▲ 陆国民校长和上海
罗氏制药负责人共同为实
训基地揭牌

▼ 徐阳老师在上药集团中
央研究院指导学生

▲ 学生在五共型生产性实
训基地实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5）甬海法限字第5号

申请人舟山顺行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
称：其所有的“顺行 8”轮船籍港舟山，系远洋鱿钓渔船，
1596总吨，于阿根廷时间 2015年 3月 27日 16:20时在西
南大西洋海域生产作业时，与“鲁荣远渔 896”轮发生碰
撞，致使“鲁荣远渔 896”轮沉没，造成该轮及船载渔获
物、船员个人物品等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特向本院申请设立 350032
计算单位的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本院已依法受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
人舟山顺行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三
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
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
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事故产
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
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
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
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

本院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中兴路801号，邮政编码：
315041。 联 系 人 ：吴 勇 奇 、张 凯 薇 ；联 系 电 话 ：
0574-87888942、87846780。

特此公告。
2015年8月31日

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5）甬海法限字第4号

申请人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 CGM S.A）、普罗旺

斯船东2008-1有限公司（Provence Shipowner 2008-1 Limited）

于2015年6月24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

请人称：2013年3月19日，申请人所属的“CMA CGM FLORI-

DA”轮在约东经 124°53.26′、北纬 31°30.76′与“CHOU

SHAN”轮发生碰撞，该事故造成“CHOU SHAN”轮船体及船载

货物严重受损，并造成溢油事故。申请人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

司（CMA CGM S.A）、普 罗 旺 斯 船 东 2008-1 有 限 公 司

（Provence Shipowner 2008-1 Limited）分 别 为“CMA CGM

FLORIDA”轮的光船承租人和登记所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特申请设立数

额为8132125特别提款权及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

日止的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

CGM S.A）、普罗旺斯船东 2008-1 有限公司（Provence Ship-

owner 2008-1 Limited）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申请设

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

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

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书面异议。

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次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

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

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

申请人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

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

特此公告。

2015年8月22日


